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勞執字第135號

聲  請  人  尤皇傑  

            賴昇徽  

0000000000000000

            孫振文  

相  對  人  松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游信義  

相  對  人  松樂科技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游信義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勞資爭議執行裁定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民國一一三年四月十七日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紀

錄調解方案所載：「資方松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同意給付勞

工尤皇傑資遣費408,267元，分12期給付，第一期自114年1

月5日起給付34,025元，第二期2月5日給付34,022元，第三

期3月5日給付34,022元，第四期4月5日給付34,022元，第五

期5月5日給付34,022元，第六期6月5日給付34,022元，第七

期7月5日給付34,022元，第八期8月5日給付34,022元，第九

期9月5日給付34,022元，第十期10月5日給付34,022元，第

十一期11月5日給付34,022元，第十二期12月5日給付34,022

元，自114年12月5日止全部付清，到期兌現日資方主動匯入

勞方原本薪資帳戶，若有一期未給付完成，視同全部到

期」，其中新臺幣壹拾柒萬零壹佰壹拾元准予強制執行。

二、民國一一三年四月十七日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紀

錄調解方案所載：「資方松樂科技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同意給

付勞工賴昇徽資遣費34,985元，分12期給付，第一期自114

年1月5日起給付2,920元，第二期2月5日給付2,915元，第三

期3月5日給付2,915元，第四期4月5日給付2,915元，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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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給付2,915元，第六期6月5日給付2,915元，第七期7

月5日給付2,915元，第八期8月5日給付2,915元，第九期9月

5日給付2,915元，第十期10月5日給付2,915元，第十一期11

月5日給付2,915元，第十二期12月5日給付2,915元，自114

年12月5日止全部付清，到期兌現日資方主動匯入勞方原本

薪資帳戶，若有一期未給付完成，視同全部到期」，其中新

臺幣壹萬肆仟伍佰柒拾伍元准予強制執行。

三、民國一一三年四月十七日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紀

錄調解方案所載：「資方松樂科技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同意給

付勞工孫振文資遣費137,875元，分12期給付，第一期自114

年1月5日起給付11,496元，第二期2月5日給付11,489元，第

三期3月5日給付11,489元，第四期4月5日給付11,489元，第

五期5月5日給付11,489元，第六期6月5日給付11,489元，第

七期7月5日給付11,489元，第八期8月5日給付11,489元，第

九期9月5日給付11,489元，第十期10月5日給付11,489元，

第十一期11月5日給付11,489元，第十二期12月5日給付11,4

89元，自114年12月5日止全部付清，到期兌現日資方主動匯

入勞方原本薪資帳戶，若有一期未給付完成，視同全部到

期」，其中新臺幣伍萬柒仟肆佰肆拾伍元准予強制執行。

四、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松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負擔百分之七

十，餘由相對人松樂科技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兩造間關於給付資遣費爭議，於民國11

3年4月17日經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成立，相對人

松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聲請人尤皇傑新臺幣（下同）

40萬8,267元，並分12期給付，第1期給付3萬4,025元、第2

期至第12期每期給付3萬4,022元，自114年1月5日起按月於

每月5日匯入聲請人尤皇傑原本薪資帳戶，若有一期未給

付，即視為全部到期；相對人松樂科技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應

給付聲請人賴昇徽3萬4,985元，並分12期給付，第1期給付

2,920元、第2期至第12期每期給付2,915元，自114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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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按月於每月5日匯入聲請人賴昇徽原本薪資帳戶，若有一

期未給付，即視為全部到期；相對人松樂科技服務股份有限

公司應給付聲請人孫振文13萬7,875元，並分12期給付，第1

期給付1萬1,496元、第2期至第12期每期給付1萬1,489元，

自114年1月5日起按月於每月5日匯入聲請人孫振文原本薪資

帳戶，若有一期未給付，即視為全部到期。詎相對人迄今均

僅給付至114年7月期款，自114年8月起剩餘金額皆未給付，

其後各期視為全部到期，爰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第1項

規定，聲請准予強制執行等語。

二、按勞資爭議經調解成立或仲裁者，依其內容當事人一方負私

法上給付義務，而不履行其義務時，他方當事人得向該管法

院聲請裁定強制執行並暫免繳裁判費；於聲請強制執行時，

並暫免繳執行費，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三、經查，兩造間關於給付資遣費勞資爭議，前經臺北市政府勞

動局勞資爭議調解成立如前揭調解方案，惟相對人均僅給付

至114年7月期款，自114年8月起之剩餘金額皆未依約給付

（聲請人尤皇傑部分為17萬110元【計算式：34,022元×5期

＝170,110元】；聲請人賴昇徽部分為1萬4,575元【計算

式：2,915元×5期＝14,575元】；聲請人孫振文部分為5萬7,

445元【計算式：11,489元×5期＝57,445元】），其後各期

視為全部到期等情，業據聲請人提出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資

爭議調解紀錄、存摺封面暨內頁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7至4

1頁），是聲請人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規定，聲請裁定

強制執行，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莊仁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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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張月姝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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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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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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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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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勞執字第135號
聲  請  人  尤皇傑  
            賴昇徽  


            孫振文  
相  對  人  松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游信義  
相  對  人  松樂科技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游信義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勞資爭議執行裁定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民國一一三年四月十七日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調解方案所載：「資方松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同意給付勞工尤皇傑資遣費408,267元，分12期給付，第一期自114年1月5日起給付34,025元，第二期2月5日給付34,022元，第三期3月5日給付34,022元，第四期4月5日給付34,022元，第五期5月5日給付34,022元，第六期6月5日給付34,022元，第七期7月5日給付34,022元，第八期8月5日給付34,022元，第九期9月5日給付34,022元，第十期10月5日給付34,022元，第十一期11月5日給付34,022元，第十二期12月5日給付34,022元，自114年12月5日止全部付清，到期兌現日資方主動匯入勞方原本薪資帳戶，若有一期未給付完成，視同全部到期」，其中新臺幣壹拾柒萬零壹佰壹拾元准予強制執行。
二、民國一一三年四月十七日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調解方案所載：「資方松樂科技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同意給付勞工賴昇徽資遣費34,985元，分12期給付，第一期自114年1月5日起給付2,920元，第二期2月5日給付2,915元，第三期3月5日給付2,915元，第四期4月5日給付2,915元，第五期5月5日給付2,915元，第六期6月5日給付2,915元，第七期7月5日給付2,915元，第八期8月5日給付2,915元，第九期9月5日給付2,915元，第十期10月5日給付2,915元，第十一期11月5日給付2,915元，第十二期12月5日給付2,915元，自114年12月5日止全部付清，到期兌現日資方主動匯入勞方原本薪資帳戶，若有一期未給付完成，視同全部到期」，其中新臺幣壹萬肆仟伍佰柒拾伍元准予強制執行。
三、民國一一三年四月十七日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調解方案所載：「資方松樂科技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同意給付勞工孫振文資遣費137,875元，分12期給付，第一期自114年1月5日起給付11,496元，第二期2月5日給付11,489元，第三期3月5日給付11,489元，第四期4月5日給付11,489元，第五期5月5日給付11,489元，第六期6月5日給付11,489元，第七期7月5日給付11,489元，第八期8月5日給付11,489元，第九期9月5日給付11,489元，第十期10月5日給付11,489元，第十一期11月5日給付11,489元，第十二期12月5日給付11,489元，自114年12月5日止全部付清，到期兌現日資方主動匯入勞方原本薪資帳戶，若有一期未給付完成，視同全部到期」，其中新臺幣伍萬柒仟肆佰肆拾伍元准予強制執行。
四、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松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負擔百分之七十，餘由相對人松樂科技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兩造間關於給付資遣費爭議，於民國113年4月17日經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成立，相對人松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聲請人尤皇傑新臺幣（下同）40萬8,267元，並分12期給付，第1期給付3萬4,025元、第2期至第12期每期給付3萬4,022元，自114年1月5日起按月於每月5日匯入聲請人尤皇傑原本薪資帳戶，若有一期未給付，即視為全部到期；相對人松樂科技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聲請人賴昇徽3萬4,985元，並分12期給付，第1期給付2,920元、第2期至第12期每期給付2,915元，自114年1月5日起按月於每月5日匯入聲請人賴昇徽原本薪資帳戶，若有一期未給付，即視為全部到期；相對人松樂科技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聲請人孫振文13萬7,875元，並分12期給付，第1期給付1萬1,496元、第2期至第12期每期給付1萬1,489元，自114年1月5日起按月於每月5日匯入聲請人孫振文原本薪資帳戶，若有一期未給付，即視為全部到期。詎相對人迄今均僅給付至114年7月期款，自114年8月起剩餘金額皆未給付，其後各期視為全部到期，爰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第1項規定，聲請准予強制執行等語。
二、按勞資爭議經調解成立或仲裁者，依其內容當事人一方負私法上給付義務，而不履行其義務時，他方當事人得向該管法院聲請裁定強制執行並暫免繳裁判費；於聲請強制執行時，並暫免繳執行費，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三、經查，兩造間關於給付資遣費勞資爭議，前經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成立如前揭調解方案，惟相對人均僅給付至114年7月期款，自114年8月起之剩餘金額皆未依約給付（聲請人尤皇傑部分為17萬110元【計算式：34,022元×5期＝170,110元】；聲請人賴昇徽部分為1萬4,575元【計算式：2,915元×5期＝14,575元】；聲請人孫振文部分為5萬7,445元【計算式：11,489元×5期＝57,445元】），其後各期視為全部到期等情，業據聲請人提出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存摺封面暨內頁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7至41頁），是聲請人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規定，聲請裁定強制執行，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莊仁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　　日
　　　　　　　　　　　　　　　　書記官　　張月姝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勞執字第135號

聲  請  人  尤皇傑  

            賴昇徽  



            孫振文  

相  對  人  松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游信義  

相  對  人  松樂科技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游信義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勞資爭議執行裁定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民國一一三年四月十七日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紀

    錄調解方案所載：「資方松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同意給付勞

    工尤皇傑資遣費408,267元，分12期給付，第一期自114年1

    月5日起給付34,025元，第二期2月5日給付34,022元，第三

    期3月5日給付34,022元，第四期4月5日給付34,022元，第五

    期5月5日給付34,022元，第六期6月5日給付34,022元，第七

    期7月5日給付34,022元，第八期8月5日給付34,022元，第九

    期9月5日給付34,022元，第十期10月5日給付34,022元，第

    十一期11月5日給付34,022元，第十二期12月5日給付34,022

    元，自114年12月5日止全部付清，到期兌現日資方主動匯入

    勞方原本薪資帳戶，若有一期未給付完成，視同全部到期」

    ，其中新臺幣壹拾柒萬零壹佰壹拾元准予強制執行。

二、民國一一三年四月十七日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紀

    錄調解方案所載：「資方松樂科技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同意給

    付勞工賴昇徽資遣費34,985元，分12期給付，第一期自114

    年1月5日起給付2,920元，第二期2月5日給付2,915元，第三

    期3月5日給付2,915元，第四期4月5日給付2,915元，第五期

    5月5日給付2,915元，第六期6月5日給付2,915元，第七期7

    月5日給付2,915元，第八期8月5日給付2,915元，第九期9月

    5日給付2,915元，第十期10月5日給付2,915元，第十一期11

    月5日給付2,915元，第十二期12月5日給付2,915元，自114

    年12月5日止全部付清，到期兌現日資方主動匯入勞方原本

    薪資帳戶，若有一期未給付完成，視同全部到期」，其中新

    臺幣壹萬肆仟伍佰柒拾伍元准予強制執行。

三、民國一一三年四月十七日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紀

    錄調解方案所載：「資方松樂科技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同意給

    付勞工孫振文資遣費137,875元，分12期給付，第一期自114

    年1月5日起給付11,496元，第二期2月5日給付11,489元，第

    三期3月5日給付11,489元，第四期4月5日給付11,489元，第

    五期5月5日給付11,489元，第六期6月5日給付11,489元，第

    七期7月5日給付11,489元，第八期8月5日給付11,489元，第

    九期9月5日給付11,489元，第十期10月5日給付11,489元，

    第十一期11月5日給付11,489元，第十二期12月5日給付11,4

    89元，自114年12月5日止全部付清，到期兌現日資方主動匯

    入勞方原本薪資帳戶，若有一期未給付完成，視同全部到期

    」，其中新臺幣伍萬柒仟肆佰肆拾伍元准予強制執行。

四、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松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負擔百分之七

    十，餘由相對人松樂科技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兩造間關於給付資遣費爭議，於民國11

    3年4月17日經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成立，相對人

    松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聲請人尤皇傑新臺幣（下同）

    40萬8,267元，並分12期給付，第1期給付3萬4,025元、第2

    期至第12期每期給付3萬4,022元，自114年1月5日起按月於

    每月5日匯入聲請人尤皇傑原本薪資帳戶，若有一期未給付

    ，即視為全部到期；相對人松樂科技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應給

    付聲請人賴昇徽3萬4,985元，並分12期給付，第1期給付2,9

    20元、第2期至第12期每期給付2,915元，自114年1月5日起

    按月於每月5日匯入聲請人賴昇徽原本薪資帳戶，若有一期

    未給付，即視為全部到期；相對人松樂科技服務股份有限公

    司應給付聲請人孫振文13萬7,875元，並分12期給付，第1期

    給付1萬1,496元、第2期至第12期每期給付1萬1,489元，自1

    14年1月5日起按月於每月5日匯入聲請人孫振文原本薪資帳

    戶，若有一期未給付，即視為全部到期。詎相對人迄今均僅

    給付至114年7月期款，自114年8月起剩餘金額皆未給付，其

    後各期視為全部到期，爰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第1項規

    定，聲請准予強制執行等語。

二、按勞資爭議經調解成立或仲裁者，依其內容當事人一方負私

    法上給付義務，而不履行其義務時，他方當事人得向該管法

    院聲請裁定強制執行並暫免繳裁判費；於聲請強制執行時，

    並暫免繳執行費，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三、經查，兩造間關於給付資遣費勞資爭議，前經臺北市政府勞

    動局勞資爭議調解成立如前揭調解方案，惟相對人均僅給付

    至114年7月期款，自114年8月起之剩餘金額皆未依約給付（

    聲請人尤皇傑部分為17萬110元【計算式：34,022元×5期＝17

    0,110元】；聲請人賴昇徽部分為1萬4,575元【計算式：2,9

    15元×5期＝14,575元】；聲請人孫振文部分為5萬7,445元【

    計算式：11,489元×5期＝57,445元】），其後各期視為全部

    到期等情，業據聲請人提出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

    紀錄、存摺封面暨內頁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7至41頁），

    是聲請人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規定，聲請裁定強制執行

    ，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莊仁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　　日

　　　　　　　　　　　　　　　　書記官　　張月姝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勞執字第135號

聲  請  人  尤皇傑  

            賴昇徽  



            孫振文  

相  對  人  松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游信義  

相  對  人  松樂科技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游信義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勞資爭議執行裁定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民國一一三年四月十七日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調解方案所載：「資方松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同意給付勞工尤皇傑資遣費408,267元，分12期給付，第一期自114年1月5日起給付34,025元，第二期2月5日給付34,022元，第三期3月5日給付34,022元，第四期4月5日給付34,022元，第五期5月5日給付34,022元，第六期6月5日給付34,022元，第七期7月5日給付34,022元，第八期8月5日給付34,022元，第九期9月5日給付34,022元，第十期10月5日給付34,022元，第十一期11月5日給付34,022元，第十二期12月5日給付34,022元，自114年12月5日止全部付清，到期兌現日資方主動匯入勞方原本薪資帳戶，若有一期未給付完成，視同全部到期」，其中新臺幣壹拾柒萬零壹佰壹拾元准予強制執行。

二、民國一一三年四月十七日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調解方案所載：「資方松樂科技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同意給付勞工賴昇徽資遣費34,985元，分12期給付，第一期自114年1月5日起給付2,920元，第二期2月5日給付2,915元，第三期3月5日給付2,915元，第四期4月5日給付2,915元，第五期5月5日給付2,915元，第六期6月5日給付2,915元，第七期7月5日給付2,915元，第八期8月5日給付2,915元，第九期9月5日給付2,915元，第十期10月5日給付2,915元，第十一期11月5日給付2,915元，第十二期12月5日給付2,915元，自114年12月5日止全部付清，到期兌現日資方主動匯入勞方原本薪資帳戶，若有一期未給付完成，視同全部到期」，其中新臺幣壹萬肆仟伍佰柒拾伍元准予強制執行。

三、民國一一三年四月十七日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調解方案所載：「資方松樂科技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同意給付勞工孫振文資遣費137,875元，分12期給付，第一期自114年1月5日起給付11,496元，第二期2月5日給付11,489元，第三期3月5日給付11,489元，第四期4月5日給付11,489元，第五期5月5日給付11,489元，第六期6月5日給付11,489元，第七期7月5日給付11,489元，第八期8月5日給付11,489元，第九期9月5日給付11,489元，第十期10月5日給付11,489元，第十一期11月5日給付11,489元，第十二期12月5日給付11,489元，自114年12月5日止全部付清，到期兌現日資方主動匯入勞方原本薪資帳戶，若有一期未給付完成，視同全部到期」，其中新臺幣伍萬柒仟肆佰肆拾伍元准予強制執行。

四、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松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負擔百分之七十，餘由相對人松樂科技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兩造間關於給付資遣費爭議，於民國113年4月17日經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成立，相對人松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聲請人尤皇傑新臺幣（下同）40萬8,267元，並分12期給付，第1期給付3萬4,025元、第2期至第12期每期給付3萬4,022元，自114年1月5日起按月於每月5日匯入聲請人尤皇傑原本薪資帳戶，若有一期未給付，即視為全部到期；相對人松樂科技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聲請人賴昇徽3萬4,985元，並分12期給付，第1期給付2,920元、第2期至第12期每期給付2,915元，自114年1月5日起按月於每月5日匯入聲請人賴昇徽原本薪資帳戶，若有一期未給付，即視為全部到期；相對人松樂科技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聲請人孫振文13萬7,875元，並分12期給付，第1期給付1萬1,496元、第2期至第12期每期給付1萬1,489元，自114年1月5日起按月於每月5日匯入聲請人孫振文原本薪資帳戶，若有一期未給付，即視為全部到期。詎相對人迄今均僅給付至114年7月期款，自114年8月起剩餘金額皆未給付，其後各期視為全部到期，爰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第1項規定，聲請准予強制執行等語。

二、按勞資爭議經調解成立或仲裁者，依其內容當事人一方負私法上給付義務，而不履行其義務時，他方當事人得向該管法院聲請裁定強制執行並暫免繳裁判費；於聲請強制執行時，並暫免繳執行費，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三、經查，兩造間關於給付資遣費勞資爭議，前經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成立如前揭調解方案，惟相對人均僅給付至114年7月期款，自114年8月起之剩餘金額皆未依約給付（聲請人尤皇傑部分為17萬110元【計算式：34,022元×5期＝170,110元】；聲請人賴昇徽部分為1萬4,575元【計算式：2,915元×5期＝14,575元】；聲請人孫振文部分為5萬7,445元【計算式：11,489元×5期＝57,445元】），其後各期視為全部到期等情，業據聲請人提出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存摺封面暨內頁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7至41頁），是聲請人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規定，聲請裁定強制執行，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莊仁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　　日

　　　　　　　　　　　　　　　　書記官　　張月姝



